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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、各位專家學者、各部會首長、各位

女士、先生：大家好！ 

今天承  邀列席「兩岸訂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法制

化」公聽會，至感榮幸。自民國 97 年 6 月以來，兩岸

兩會恢復協商往來，本會受政府委託已與大陸海協會

舉行十次高層會談，簽署二十一項協議、達成兩項共

識、三項共同意見，創造兩岸和平、穩定與繁榮。歷

次兩岸協商，在協議簽署前後，協議主管機關及行政

院大陸委員會均向立法院及社會大眾進行說明。日

前，行政院已向 大院提出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

定協議處理及監督條例」草案（以下簡稱本草案）。以

下，本會謹依委員會所訂討論題綱簡單報告本會看法

如次： 

一、在我國憲法架構下，行政辦理兩岸協議對外協商

與立法監督的憲政分際為何：關於對外協商與立

法監督的憲政分際，大法官釋字第 391 號理由

書，載明「立法院依憲法第六十三條之規定，有

議決法律案、預算案．．．條約案等之權限，立

法院審議各種議案之過程及方式，依其成文或不

成文之議事規則規定，．．．有雖經二讀，但實

質上未作逐條討論即付表決者，此類議案通常為

條約或國際書面協定，蓋審議時如對行政院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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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原案作條文之修改或文字之更動，勢將重開國

際談判，．．．」。 

此外，兩岸條例第五條規定，協議內容涉及

法律之修正或應以法律定之者，應送請立法院審

議；內容未涉及法律修正或無須另以法律定之

者，應送請立法院備查。同時，立法院如認為不

應備查時，也可改為審查（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

六十條）。因此，國會已有相當之監督。 

綜上，在我國憲法架構下，行政辦理兩岸協

議對外協商與立法監督的憲政分際相當明確。 

二、在兩岸協議簽署前，如何加強與國會及社會大眾

的溝通，以兼顧資訊透明及協商實務需求：行政

院所提本草案第六條、七條，明定行政機關在辦

理兩岸制度化協商時，應分別依「協商議題形成

階段」、「協商議題業務溝通階段」、「協商議題簽

署前階段」、「協商議題簽署後階段」之四個階段，

向立法院及社會大眾進行溝通及諮詢。 

在協議簽署前國會溝通方面，行政院所提草

案已明定，行政機關必需說明議題、目標、協商

期程、協商範疇、業務溝通進展與成果、協商重

點與因應方向、影響評估、進行專案報告等等。

如溝通事項涉及機密事項，應以不公開或秘密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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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方式進行；未涉及機密而事涉敏感不適合公開

者，必要時得以秘密方式進行。因此，國會已能

相當程度瞭解協商進展且較能保守協商機密。 

在協議簽署前之社會大眾方面，行政院所提

草案明定，行政機關應以出席或辦理各項說明

會、座談會、協調會或公聽會等方式，廣泛蒐集

輿情、聽取各界意見，以適時說明協商議題、階

段性成果、協議內容以及預期效益等等。而且，

另在「協商議題業務溝通階段」經兩岸協議國家

安全審查機制查無危害國家安全之虞後，並應舉

辦公聽會，舉辦公聽會為強制性義務。上述作法

可落實社會大眾對兩岸協商過程資訊透明要求，

亦可兼顧協商實務需求。 

三、在兩岸協議簽署前，應如何強化衝擊影響及國家

安全評估作法：為確保兩岸協議無危害國家安全

之虞，保障人民權益益，並消弭外界疑慮。本草

案九條、十條明定「二階段國家安全審查機制」，

由協議權責主管機關於協商議題之業務溝通有相

當進展時，將協商議題提報國家安全審查機制，

進行二階段審查。審查內容包括國防軍事、科技

安全、兩岸關係、外交及國際關係、其他涉及經

濟安全、就業安全、社會安全、資訊安全等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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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評估。經評估協商議題或內容有危害國家安

全之虞者，協議權責主管機關即停止協商。有調

整必要者，經溝通後再提報國家安全審查，確保

無危害國家安全之虞者，方得進行後續協商及簽

署程序。從而，此一作法已能有效強化衝擊影響

及保障國家安全。 

四、兩岸協議送立法院審議或備查的區分標準為何？

程序應如何設計：依本草案十四條、十五條及第

十六條規定，協議之內容涉及法律修正或應以法

律定之者，協議統籌辦理機關應報請行政院核轉

立法院審議，同時應一併提出配合修正或制定之

法律案，法律案應經立法院三讀會議決之。該協

議，經立法院二讀會決之。 

另協議內容未涉及法律修正或無須另以法律

定之者，則應送請立法院備查，於送達立法院後，

應提報立法院會議。出席立法委員對於前項協議

之內容，認為有違反、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

法律定之者，立法院得將協議交付委員會審查（準

用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條第二項、第六十一

條、第六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）。 

兩岸協議送立法院審議或備查的區分標準，

已相當明確。且行政院將協議送交立法院，即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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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認為是備查案，立法院可依上開草案規定

決定是審查或備查，行政機關完全尊重國會之監

督。 

五、如何維護行政立法分權設計以及強化國會參與監

督：本草案第六條，已明定行政機關在辦理兩岸

協商時，應分別依「協商議題形成階段」、「協商

議題業務溝通階段」、「協商議題簽署前階段」、「協

商議題簽署後階段」之四個階段，向立法院報告

議題、目標、協商期程、協商範疇、業務溝通進

展與成果、協商重點與因應方向、影響評估、配

套措施、進行專案報告等等。此一設計，衡平保

障行政之協商權、立法之監督權，不僅能維護行

政立法分權設計，更有效強化國會的監督及參與。 

以上說明，敬請指教。謝謝。 


